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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袁询）近日，区法院
执行干警与云门街道铁家村、龙塘村
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动，促成一交通事
故案件双方达成执行和解，被执行人
一次性支付4.3万元。

2021 年 9 月，杨某驾驶一辆三轮
摩托车与王某驾驶的电动两轮车发生
碰撞。经交警部门认定,此次道路交
通事故杨某承担全部责任，王某无
责。后王某将杨某诉至区法院。区法
院审理判决杨某赔偿王某损失。因杨
某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王某向区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干警通过
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了被执行人杨

某的房产、银行存款、车辆、收入等财
产信息，冻结了其存款6227元并支付
给了申请人王某，未查询到被执行人
其他可供执行财产。

为尽快执行兑现，执行法官前往
云门街道龙塘村查找被执行人杨某。
经了解,杨某已70岁，患有疾病，经济困
难，仅有一套农房和一些日用家电，财
产价值低且涉及基本生活不便处置。

申请人王某住在云门街道铁家
村，被执行人杨某住在云门街道龙塘
村。考虑到双方当事人的实际困难和
两村相邻，执行法官联系了两地村委
会，希望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能够发挥
基层组织优势，协助区法院促成当事

人和解。
“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杨某是全

责，到目前应当履行的案款仅有法院
执行到位部分。”在调解时，执行法官
向杨某说道，“履行生效判决是法定义
务，如不履行，法院将依法采取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司法拘留等执行措施。”
杨某告诉执行法官，自己愿意履行，但
因年龄大，亲友担心偿债能力，最多筹
到4万多元。

“彼此也算近邻，两家经济都不
好，应该相互体谅，让让步，把事情处
理了。”当地村干部也向王某说明了杨
某的经济情况，从中劝解。

最终，该案在法院、村人民调解委

员会的共同调解下，两当事人达成和
解协议。杨某依据协议一次性支付了
4.3万元，该案顺利执结。

据悉，自《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
关于执行多元化解工作机制的若干规
定》制定以来，区法院坚持在“党委领
导、政法委协调、人大监督、政府支持、
法院主办、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工
作格局下，积极加强与基层调解组织
之间的联动，切实有效推进案件执
行。下一步，区法院将继续优化资源
配置，整合社会力量，建立健全执行长
效工作机制，切实推动执行案件尽早、
尽快兑现，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执行
工作的满意度。

执行联动促和解 实干高效护民生

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陈维
维）为进一步加大推动毒品预防宣传

教育工作力度，扩大禁毒宣传教育工
作的覆盖面，5月29日，三汇镇组织禁
毒专干、禁毒志愿者等走进合川区第
二人民医院开展禁毒预防教育宣传活
动。

活动中，宣讲员播放视频、PPT，
禁毒专干、禁毒志愿者向医院工作人

员及候诊患者等发放禁毒宣传单，讲
解毒品的种类，通俗易懂地介绍毒品
的类型及危害，传授如何识别吸毒人
员、如何拒绝毒品等相关禁毒知识。
希望通过此次宣讲能为他们注射一针

“禁毒疫苗”，将识毒、防毒、拒毒、同
心、同禁、同行意识植入他们心中，号

召大家积极参与到全民禁毒中来，自
觉抵制毒品侵害，积极举报各类毒品
违法犯罪行为。同时，倡导在医院醒
目位置张贴禁毒宣传海报，利用LED
显示屏滚动播放禁毒宣传标语，让更
多群众了解毒品对社会、家庭、个人的
严重危害，提高对毒品的防范意识。

三汇镇

“感恩生命 健康生活”主题宣传进医院
全民禁毒全民禁毒 人人参与人人参与

本报讯（记者 张敏）5 月 30 日，
记者从区民政局获悉，我区将继续开
展“跨省通办”和“全市通办”结（离）
婚登记试点工作，试点期限为2年，自
2023 年 5 月 12 日起至 2025 年 5 月 11
日止。

2021年6月1日起，重庆市作为试
点市率先实现了“跨省通办”和“全市
通办”结（离）婚登记。我区赓即开展

“跨省通办”和“全市通办”结（离）婚登
记工作。为继续深化结（离）婚登记

“跨省通办”和“全市通办”改革试点，

提升“全市通办”群众办事便捷性，根
据重庆市民政局要求，从5月12日起，
我区实行市内户籍当事人跨区办理婚
姻登记免提交居住证。即：一方或双
方户籍地在重庆市的，免提供居住证，
可以在重庆市任意一个婚姻登记机关

办理结（离）婚登记。其他政策按《重
庆市开展婚姻登记“跨省通办”和“全
市通办”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有关规定
执行。

截至目前，我区已办理“跨省通
办”和“全市通办”业务188件。

市内户籍者跨区婚姻登记仍免提交居住证

本报讯（记者 谌永恒）在
第36 个“世界无烟日”到来之
际，连日来，南津街街道南园
社区、书院路社区围绕无烟日
主题开展控烟宣传教育活动。

在南园社区，志愿者进行
“戒烟知识”大宣讲，讲解吸烟
对人体的危害，并宣读了控烟
倡议书，倡议居民共创无烟
社区。宣讲结束后，社区还组
织社区干部、志愿者到辖区公

共场所张贴禁烟卡。
在书院路社区，志愿者通

过播放视频、现场宣讲等方式
向 辖 区 幼 儿 园 师 生 介 绍 了
2023 年“世界无烟日”全球宣
传活动主题“种植粮食，而非
烟草”等相关常识和吸烟的危
害。小朋友们身着志愿者服
装，拎着装了少许水的小桶，
向沿途商铺和街上吸烟行人
换取烟头，投身控烟宣传。

南津街街道

开展“世界无烟日”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 黄盛 通
讯员 关万红 摄影报道）近
日，钓鱼城街道巴湾社区组
织党员及志愿者共同开展

“党建引领‘河’你一起”
巡河护河志愿服务活动（如
图），携手营造“水清、岸绿、
景美、河畅”的良好环境。

活动现场，“河小青”分
工合作、相互配合，使用夹
钳在嘉陵江岸畔捡拾废纸、
烟头、废弃口罩等垃圾，耐
心细致地向过往群众宣讲

向河内倾倒污染物的
危害以及保护河道水
环境的方法，主动劝
导和制止污染河道的
不文明行为，共同努

力让河道水清岸绿。大家
纷纷表示，看到河道恢复整
洁美丽，自豪和满足感油然
而生，深刻体会到环境保护
要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
起。

据介绍，下一步，巴湾
社区将持续加强宣传引导，
提升群众保护河道环境的
意识，引导和带动广大群众
共同参与到水环境治理和
保护中来，让我们的家乡变
得更美丽。

钓鱼城街道巴湾社区

开展巡河护河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张苡铭
匡芙蓉）在第二届重庆青少年
科幻大赛中，重庆移通学院获

“优秀组织奖”荣誉，重庆移通
学院张苡铭作品《失落的双
子》、唐洪亮作品《爱做梦的孩
子》荣获一等奖，杨润作品《梦
照现实》荣获三等奖。王宁、
仲 心 老 师 荣 获 优 秀 指 导 教
师。5月30日，大赛组委会代
表来合，授予重庆移通学院

“优秀组织奖”牌匾。
据悉，第二届重庆青少年

科幻大赛由重庆市委宣传部
指导，重庆市科协、重庆市教
委、共青团重庆市委员会、重
庆市全民阅读办共同主办，重
庆日报报业集团承办，上游新
闻执行。全市共有1800所大、

中、小学学生参与，收到有效
稿件15万件。

重庆移通学院立足“信息
产业商学院”的办学定位，精心
组织学生参赛。备赛期间，学
校綦江校区信息安全学院院长
王宁与合川校区创意写作学院
教师仲心打造线上虚拟课堂，
进行跨学科、跨地区、跨校区授
课，将重庆移通学院信息安全、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优势学科
与文学艺术相结合，给学生提
供全方位的参赛指导。

组委会代表表示，科幻是
科学与文学的融合，是新工科
中各学科融合的具体体现。第
三届青少年科幻大赛即将拉开
序幕，希望重庆移通学院继续
发扬自己的优势，再创辉煌。

重庆移通学院获重庆市
青少年科幻大赛六项大奖

（上接1版）
2022年以来，大石街道通过微治

理，发挥自治作用，解决涉及民生的各
类事项 40 余项，涉及资金 2000 余万
元。自家的院子自家管，大家的事情
大家来，群众为实现美好生活齐心协
力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基层法治说大实话
——做啥都要讲法哟！

“我们小院每天的联防联治巡逻
还得坚持下去……”“我觉得还得准备
反光背心、手电筒、哨子等装备……”5
月初，柿子村易家小院村民们围坐在
小院的“明法廊”讨论网格治理时纷纷
发言。这个小小的“明法廊”发挥着法
治保障的大作用，易家小院群众家庭
幸福、邻里和谐、生活美满，幸福感、获
得感、安全感得到极大提升。

大石街道不断提高基层治理法治

化水平，在各村（社区）设立明法人、明
德人、明礼人、明白人参与普法宣传和
调解工作，发挥老党员、老干部、老教
师、老熟人等积极分子的重要作用，发
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作
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建立“明法廊”等法治宣传阵地，树立
群众法治思维，通过“明德亭”等调解
平台，让当事人“轻轻说话”，让矛盾双
方尽量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慢慢谈，最
终找到达成共识的最佳方案，实现“大
事不出村，小事不出网格，矛盾消融于
基层”。

大石街道坚持智能化治理，建立
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实施“立体化防控
网建设”行动，推广应用“社会治理 e
通”等平台，不断提高智治水平。2022
年度，组建了 20 个巡逻队，开展巡逻
960余次；完善视频监控体系，安装“看
家天眼”视频监控950余个；实施网格
化管理，排查出矛盾纠纷375起，化解

371 起，化解率达到 98.9%；开展反诈
专项集中宣传，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受
益群众20000余人。

基层德治说大实话
——有爱天天像过年！

在易家小院，52岁的村民曾方碧
孝顺公婆、疼爱子女的事迹被广为传
颂。曾方碧的公公易忠成因患有严重
基础疾病导致瘫痪，婆婆陈昌秀也因
高龄需要人照顾。曾方碧的丈夫在深
圳务工无法照料家庭，6年里，曾方碧
每天给公婆换洗衣物、做饭喂饭、擦拭
身体，毫无怨言。此外，曾方碧还要利
用闲暇时间打零工补贴家用。她用自
己的努力把温馨和快乐带给了家庭，
她的真诚孝心也感染着周围的群众。

易家小院以“仁、洁、礼、德、信、
爱”为基石培育良好院风，形成了属于
自家的院训“文明礼仪，忠信乐易；明

德守法，百世不易；为人处事，难作于
易；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在良好家风
的传承下，易家小院近年孕育出了包
括北京大学毕业生和复旦大学博士后
等优秀青年人才 9 名。“只要有爱，干
啥都像过年一样开心。”易家小院群众
纷纷说道。

“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中，
大石街道正处在爬坡上坎的关键时
期，解决现实难题还需不断给力，不断
满足高质量发展要求，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大石街道
党工委书记郑东表示，接下来，街道将
坚持以党建为统领，以自治为抓手，以
法治为保障，以德治为支撑，坚持以人
为本，彰显治理特色，说好“大实话”，
做好“大实事”，形成巩固“村（社
区）——网格——微网格”治理体系，
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夯实党的
执政根基，促进街道群众安居乐业、社
会安定有序、人际环境友爱互助。

说好“大实话”做好“大实事”

绿水青山绿水青山 美好家园美好家园

重庆日报讯（记者 周松）6月1日，《重庆
市养犬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
行。有关部门提醒，《条例》中涉及不少养犬
新规，请广大市民注意遵守。

在养犬数量上，《条例》规定，本市实行养
犬分区管理，区县（自治县）城市建成区为重
点管理区，每户可以饲养一只犬；自登记之日
起一年内无违法养犬行为记录的，可以申请
再饲养一只，但饲养总数不得超过2只。

重点管理区的犬只生育幼犬该怎么办
呢？《条例》提出，养犬人应当在幼犬出生后90
日内，将超过限养数量的犬只送交符合条件的
其他个人、单位或者犬只收容留检场所。

重点管理区内个人饲养犬只超过限养数
量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并可以没
收犬只。需要强调的是，犬只被没收后，犬主
三年内不能再养犬。

为解决犬只伤人找不到主人、犬只权属
发生争议难以辨明等问题，《条例》建立了犬
只个体识别制度，以追溯犬只来源。《条例》规
定，重点管理区内养犬人、一般管理区内单位
养犬人，在申请养犬登记前，应当按照规定通
过电子标识植入或者生物技术识别等方式进
行犬只个体识别。

《条例》规定，重点管理区、一般管理区按
照各自禁养犬只种类目录规定，不得饲养相
应的烈性犬、攻击性犬。

据了解，烈性犬和攻击性犬的目录正由
市农业农村委会同市公安局制定，重点管理
区和一般管理区将会分别制定一个目录，此
举将有效降低烈性犬和攻击性犬对人身安全
造成危害的可能性。

流浪犬伤人、传播疫病等问题曾一度给公众带来困扰，《条
例》规定，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协调村民委员会、居
民委员会等开展本辖区犬只防疫、流浪犬只控制和处置。

《条例》同时规定，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辖区养犬
管理的需要，组织设立犬只收容留检场所，负责收容、检疫和依法
处置流浪犬、弃养犬、没收犬等犬只。养犬人不愿再饲养犬只时，
可将犬只送至收容留检场所。

少数不文明养犬市民面对他人劝导，常以“管闲事”为由回
怼。《条例》明确规定，对违法或不文明养犬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
有权进行批评、劝阻，并可向公安、城市管理、农业农村等有关部
门投诉、举报，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处理。

《条例》明确，对正在伤人的犬只，任何人可以采取措施进行
控制；难以控制的，可就地捕灭。

值得注意的是，《条例》还明确了社区和广场、商场、餐饮、车
站、码头等公共区域的物业服务企业、公共场所经营者或者管理
者应当劝阻和制止违法或者不文明养犬行为，不但为群众自发参
与犬只管理提供了法律支撑，还将公共场所的犬只管理权利上升
为义务，有助于推动形成基层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条例》规定，遗弃饲养犬只、占用公共区域饲养犬只、重点管
理区携犬出户不系犬绳或者不佩戴犬牌、所系犬绳长度超过1.5
米等不文明行为，由公安机关处警告或者100元以上500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犬只在公共场所产生的粪便不立即清除，影响市容环境卫生
的，由城市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对养犬人和管理人处警告、通报批
评或者100元以下的罚款。

《条例》还加大了对犬只伤人的养犬人或者管理人的处罚力
度，最高罚款从1000元增至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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